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期停牌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2008］38号公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

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并且按照同一基金管理公司

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政策、程序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新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3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

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

股票名称

股票代

码

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科达洁能

600499 0.26%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潭发展

000592 0.30%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潭发展

000592 0.002%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发股份

600153 0.33%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建发股份

600153 0.01%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建发股份

600153 0.26%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迪马股份

600565 0.29%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隆鑫通用

603766 0.30%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隆鑫通用

603766 0.04%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隆鑫通用

603766 0.000003%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隆鑫通用

603766 0.16%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29%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05%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08%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08%

新华阿鑫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25%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天健集团

000090 0.23%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壕节能

300332 0.55%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天壕节能

300332 0.19%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润和软件

300339 1.01%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润和软件

300339 0.15%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沃森生物

300142 0.29%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沃森生物

300142 0.13%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泰山

000720 0.22%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泰山

000720 0.35%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泰山

000720 0.28%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泰山

000720 0.20%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新能泰山

000720 0.28%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哈空调

600202 0.28%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哈空调

600202 0.09%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哈空调

600202 0.21%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哈空调

600202 0.24%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信国际

002018 0.28%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苏宁易付

宝直销手续费的公告

日期：2015年7月4日

经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宁易付宝” )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6日起,�本公司将调整部分基金在

苏宁易付宝支付通道上的直销手续费,具体方案公告如下。

一、生效时间

自2015年7月6日15:00起

二、苏宁易付宝网址

https://licai.suning.com/bof/licaiIndex.htm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苏宁易付宝官网开立新华基金直销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 同时签署新华基金

网上交易相关协议和苏宁易付宝相关协议后申购（不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基金的

投资者。

四、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87

2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7

3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4304

4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156

5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158

五、适用费率

自2015年7月6日15:00起， 投资者通过苏宁易付宝平台申购（不包括定期定额投

资）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0.45%的，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实行3折优惠，但优

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0.45%。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45%的，按0.45%执行。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0.45％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s://licai.suning.com/bof/licaiIndex.htm

� � �客服电话:4008-365-365

2、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ncfund.com.cn/

� � �客服电话:400-819-8866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

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

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5-25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7月1日以书面和传真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15年7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共7人，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取消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经研究认为该议案内容需要进一步论证，出于审慎考虑，决定取消

该议案，不予提交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关于公司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增加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的议案

2015年7月1日本公司收到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增加本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符合《公司

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将该提案提交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八十四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

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除职工代表董事以外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

上届董事会

、

单独或合并连续

365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

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

或以上的股东提出

，

每

一提案中候选人数加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

。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

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直接进入董事会

。

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

、

监事会

、

单独或者合

并连续

180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1%

以上的股东提出

。

监事会换届选举时

，

先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

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

，

再由上届监事会

、

单独或合并连续

365

日

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

或以

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

，

每一

提案中候选人数加上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人数不

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数

。

……

第八十四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

基本情况

。

除职工代表董事以外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

、

单独或合并连续

365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10%

或以上的股东以提案方式提出

，

每一提案中候

选人数加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

程规定的董事人数

。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直接进入董事会

。

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

、

监事会

、

单独或者合并连

续

180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以

上的股东提出

。

监事会换届选举时

，

先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

再

由监事会

、

单独或合并连续

365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

或以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代表担

任的监事候选人

，

每一提案中候选人数加上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数

。

……

2

第九十八条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会任期届满前和董事会换届时

，

新的董事

人数不超过董事会组成人数的

1/3

。

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应

当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

……

第九十八条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连任

。

每届董事会新的董事人数不超过董事会组成人数的

1/3

。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

……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5-039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年 7�月 2�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5�年 6�月 21�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

出。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 9�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详

见2015-040《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4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5-040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建水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水云得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实际核准

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

100%。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上述对外投资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建水云得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

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郭孟榕

6、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与供应、太阳能照明系统、太阳能应用产品、太阳能景观系列、

太阳能礼品工艺品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关的技术开发与咨询；鸡、

猪、牛、羊、兔大宗禽兽动物的饲养、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开发及咨询；禽兽饲料的生产和销

售。

7、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以上事项

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建水云得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有利于拓展公司光伏发电业务，通过蓄

光互补项目，结合当地畜牧养殖的优势，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加速公司在相关业

务领域的战略布局，与公司现有的风机变流器、光伏逆变器、工业通讯及网络集成等产品业

务形成协同效应，完善公司产业链，符合公司的长期规划和愿景。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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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信科技”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长信科技（代码：300088）”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东山精密”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东山精密（代码：002384）”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飞利信”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飞利信（代码：300287）”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海印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海印股份（代码：000861）”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联美控股”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联美控股（代码：600167）”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蒙发利”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蒙发利（代码：002614）”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欧菲光”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欧菲光（代码：00245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盘江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盘江股份（代码：600395）”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沱牌舍得”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沱牌舍得（代码：600702）”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西藏药业”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西藏药业（代码：600211）”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雪萊特”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雪萊特（代码：00207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正邦科技”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正邦科技（代码：002157）”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宗申动力”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

外）持有的“宗申动力（代码：00169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大成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放

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7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50203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

分级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6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大成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大成

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7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7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7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互联网金融份额 互联网金融

A

份额 互联网金融

B

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02036 502037 502038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

回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否

注：大成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包括大成中证互

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互联金融” ,基金代码：502036）、大成中证互

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类份额（场内简称“网金A” ，基金代码：502037）与大成中证互联

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网金B” ，基金代码：502038）。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

或场内两种方式对基础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A类份额、B类份额不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 基础份额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只能在场外已开通此业务的销售机构办理。

2.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1）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或定期定额投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大成中证

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

或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且登记机构

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定期定额投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定期定额投

资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场内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50,000元（含申购费），超过50,000元的应为1元的整数倍

（以上金额均含申购费）；场外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00元（含申购费）。 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

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最低基金份额余

额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

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1）场外申购费率

本基金场外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

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场外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通

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互联网金融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M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36%

100

万元

≤M＜200

万元

0.18%

200

万元

≤M＜500

万元

0.12%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除上述养老金客户外，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M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元

≤M＜200

万元

0.60%

200

万元

≤M＜500

万元

0.4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

各项费用。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2）场内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场内申购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场内单笔赎回的最低份额为50,000份；场外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

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可以对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以及每次赎回的最低份

额做出规定，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的份额、最低基金份额余额

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介

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0.5％。 场外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场外

赎回费率结构如下表所示:

持有基金时间

T

场外赎回费率

T＜1

年

0.50%

1

年

≤T＜2

年

0.25%

T≥2

年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5.其他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

金申购费率。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

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

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办理场内销售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 具体名单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7.2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

法定代表人：刘卓

电话：0755-83183388

� � � �传真：0755-83199588

联系人：王为开

公司网址：www.dcfund.com.cn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58（免长途固话费）

1）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

联系人：王欢欢、白小雪

电话：0755-83195236/22223555/22223556

传真：0755-83195239/83195235/83195242/83195232

2）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101室

联系人：徐舲

电话：021-62185377/62185277/63513925/62173331

传真：021-63513928/62185233

（2）代销机构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服电话：95588

电话：010-66107900

传真：010-66107914

网址：www.icbc.com.cn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服电话：95566

联系人：王娟

电话：010-66594909

传真：010-66594942

网址：www.boc.cn

3）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客服电话：95595

联系人：李伟

电话：010-68098778

传真：010-68560312

网址：www.cebbank.com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服电话：4008-888-888

联系人：田薇

联系电话：010-66568430

传真：010-66568990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5)�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服电话：4008888108

联系人：权唐

电话：010-85130577

传真：010-65182261

网址：www.csc108.com

6）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联系人：黄静

电话：010-84183333

传真：010-84183311-3389

网址：www.guodu.com

7）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022-28451861

传真：022-28451892

客服电话：4006515988

网址：www.bhzq.com

8）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王雪筠

客服电话：010-85679238、010-85679169

网址：www.ciccs.com.cn

9）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40层-43层

法人代表：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618

网址：www.e5618.com

10）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２３号投资广场１８－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客服电话：95531

免费服务热线：95531

联系人：汪汇

电话：021-20333333

传真：021-50498825

网址：www.longone.com.cn

1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客户服务电话：4006600109

联系人：刘一宏

电话：028-86690070

传真：028-86690126

网址：www.gjzq.com.cn

1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客户服务电话：95562

联系人：黄英

电话：0591-38162212

传真：0591-38507538

网址：www.xyzq.com.cn

13）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981号

法定代表人：胡平西

客服电话：021-962999

电话：021-38576985

传真：021-50105124

联系人：周睿

网址：www.shrcb.com

14）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联系人：汪明丽

电话：021-68778075

传真：021-68868117

网址：www.cnhbstock.com

15）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336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客服电话：021-962518，4008918918

联系人：张瑾

电话：021-53519888

传真：021-63608830

网址：www.962518.com

16）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黄兴中路63号中山国际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客服电话：400-888-1551

联系人：钟康莺

电话：021-68634518-8503

传真：021-68865938

网址：www.xcsc.com

17）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750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网站：www.cf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18）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0591-96326

联系人：张腾

电话：0591-87278701/

传真：0591-87841150

网址：www.gfhfzq.com.cn

19）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6-7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谢项辉

电话：0571-87901053

客服电话：967777

网址：www.stocke.com.cn

20）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客服电话：95571

联系人：邵艳霞

电话：010-57398063

传真：010-57398058

网址：www.foundersc.com

网址：www.jhzq.com.cn

2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95579、4008-888-999

联系人：李良

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网址：www.95579.com

22）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座41楼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座41楼

法人代表：杜航

客户服务热线：4008866567

联系人：戴蕾

电话：0791-86768681

传真：0791-86770178

网址：www.avicsec.com

23）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56号

办公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56号

客服电话：0379-96699

法定代表人：王建甫

联系人：胡艳丽

电话：0379-65921977

传真：0379-65921851

网址：www.bankofluoyang.com.cn

24）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层

法人代表：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0731-84403319

联系人：胡智

电话：0731-84779521

传真：0731-84403439

网址：www.cfzq.com

25）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客服电话：0371-967218、4008139666

联系人：卢琳

联系电话:� 0371-68599287联系传真:0371-65585665

网址：www.ccnew.com

26）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20518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联系人：吴阳

电话：0531-81283938

传真：0531-81283900

网址：www.qlzq.com.cn

27)�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大钟亭8�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客服电话：025-83367888

联系人：石健

电话：025-83367888

传真：025-83364032

网址：www.njzq.com.cn

28）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357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客服电话：0551-96518、400-80-96518

联系人：甘霖

电话：0551-5161821

传真：0551-5161672

网址：www.hazq.com

29)�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石路爱河桥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电话：0512-65581136

传真：0512-65588021

联系人：方晓丹

客户服务电话：0512-96288

网址： http://www.dwzq.com.cn

30）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伟

联系人：田春慧

客户服务电话：96098、400-86-96098

电话：025-58588167

传真：025-58588164

网址：www.jsbchina.cn

31）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2号合景国际大厦A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4008096096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www.swsc.com.cn

32）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人代表：孙名扬

电话：0451-82336863

客服热线：4006662288

联系人：徐世旺

网址：www.jhzq.com.cn

33）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联系人：潘锴

电话：0431-85096709

网址：www.nesc.cn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基金

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及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dcfund.

com.cn）进行查询。

（2）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

资者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

回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

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


